
根据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和服务协议，该机构将自2024年8月16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1

基金名称

华泰保兴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类005908
/C类005909

定投
业务

√

转换
业务

√
从2024年8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方证券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账户开户、

认/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4年8月16日起，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相关业务，可享受相应费率

优惠，具体优惠规则及优惠期限以东方证券规定为准。上述基金的原费率详见其《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三、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东方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东方证券的有关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东方证券的规定为准。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www.dfzq.com.cn

www.ehuataifund.com

客服热线

95503

400-632-9090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承担。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关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6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4-4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4年

8月12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3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1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4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4-4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陈伟先生因工作

变动不再担任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目前，陈伟先生

持有公司A股股票353,080股，其所持股票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陈伟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广西北海铁山港公铁海多式联运中心
●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1亿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公司西南地区集装箱物流业务发展，公司拟投资建设广西北海铁山港公铁海多式

联运中心项目，项目预计占地面积约300-350亩，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5.1亿元。
（二）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西北海铁山港公铁海多式联运中心
2、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广西北海市北海港铁山港区
3、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拟在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新设立项目公司
4、项目建设规模：项目预计占地面积约300-350亩

5、总投资估算：预计不超过人民币5.1亿元
6、项目建设工期：预计30个月
7、项目功能：多式联运、装卸堆存、货物仓储、散改集、修洗箱等功能
8、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主要服务于钦北防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北海片区持续增长的临港工业及腹地产

业物流需求，对公司积极融入国家物流大通道建设，提升综合物流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核心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尚处于前期阶段，可能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项目实施尚具有不确定

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3565 证券简称：中谷物流 公告编号：2024-022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广西北海铁山港公铁海多式联运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7.4.2条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公
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自前次2024年4月27日披露《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至

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6,853.58万元。其中，公司为原告的案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235.38万元；公司为被告的案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6,618.20万元。此外，公司为案件第三
人的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3,498.99万元。

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目前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
此外，本次披露的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主要为公司重整前发生的债务纠纷或债权确

认纠纷导致，相关纠纷将按照公司《重整计划》及《企业破产法》规定处理。根据《企业破产法》
和公司于2023年12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本次累计诉讼（仲
裁）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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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1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银行”、“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行董事长谢永林、行长冀光恒、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项有志、会计机构负责人郁辰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到董事13人。会议一致同意本报告。

5、本行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行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

6、本行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行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
19,405,918,1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46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分配时间

2024年3月7日

股息率

4.37%

分配金额（元）
（含税）

874,000,000.00

是否符合分配
条件和相关程

序

是

股息支付方式

每年现金付息一
次

股 息 是
否累积

否

是否参与剩余
利润分配

否

二、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平安银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强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平安银行
董事会办公室

（0755）82080386

（0755）82080387

PAB_db@pingan.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吕旭光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平安银行
董事会办公室

（0755）82080386

（0755）82080387

PAB_db@pingan.com.cn

000001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关键指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成本收入比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净息差（年化）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吸收存款本金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逾期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024年
1-6月

77,132

25,879

27.37%

0.91%

11.88%

1.96%

36.36%

2024年6月30日

3,570,812

3,413,474

1.07%

264.26%

0.79

9.33%

2023年
1-6月

88,610

25,387

26.45%

0.94%

12.65%

2.55%

29.31%

2023年12月31日

3,407,295

3,407,509

1.06%

277.63%

0.74

9.22%

本期同比增减

(13.0%)

1.9%

+0.92个百分点

-0.03个百分点

-0.77个百分点

-0.59个百分点

+7.05个百分点

期末较上年末增减

4.8%

0.2%

+0.01个百分点

-13.37个百分点

+0.05

+0.11个百分点

3.2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股东权益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

股本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024年
6 月 30
日

5,754,033

481,869

411,925

19,406

21.23

2023年
12 月 31
日

5,587,116

472,328

402,384

19,406

20.74

2022年
12 月 31
日

5,321,514

434,680

364,736

19,406

18.80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3.0%

2.0%

2.4%

-

2.4%

项 目

营业收入

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每股比率（元/股）：

基本/稀释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稀释每股收益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财务比率（%）：

总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未年
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年
化）

2024年
1-6月

77,132

55,240

23,153

32,087

31,977

25,879

25,880

113,722

1.23

1.23

5.86

0.45

0.90

0.46

0.91

5.79

11.88

5.79

11.88

2023年
1-6月

88,610

64,298

32,361

31,937

31,933

25,387

25,216

44,241

1.20

1.19

2.28

0.46

0.92

0.47

0.94

6.22

12.65

6.18

12.56

2023年
1-12月

164,699

117,022

59,094

57,928

57,718

46,455

46,431

92,461

2.25

2.25

4.76

不适用

0.83

不适用

0.85

不适用

11.38

不适用

11.38

本期同比
增减

(13.0%)

(14.1%)

(28.5%)

0.5%

0.1%

1.9%

2.6%

157.1%

2.5%

3.4%

157.0%

- 0.01 个 百 分
点

- 0.02 个 百 分
点

- 0.01 个 百 分
点

- 0.03 个 百 分
点

- 0.43 个 百 分
点

- 0.77 个 百 分
点

- 0.39 个 百 分
点

- 0.68 个 百 分
点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相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一
一每股收益》计算。本行于2016年3月7日非公开发行200亿元非累积型优先股，于2020年2
月发行3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永续债”），均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在计算当期“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时，“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扣除了已发放的优先股股
息8.74亿元和永续债利息11.55亿元。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及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元）

支付的永续债利息（元）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2024年1-6
月）

19,405,918,198

874,000,000

1,155,000,000

1.23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1、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

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2、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

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3、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存贷款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吸收存款本金

其中：企业存款

个人存款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其中：企业贷款

一般企业贷款

2024年6月30日

3,570,812

2,280,467

1,290,345

3,413,474

1,592,139

1,411,297

2023年12月31日

3,407,295

2,199,677

1,207,618

3,407,509

1,429,790

1,214,991

2022年12月31日

3,312,684

2,277,714

1,034,970

3,329,161

1,281,771

1,084,224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4.8%

3.7%

6.9%

0.2%

11.4%

16.2%

贴现

个人贷款

180,842

1,821,335

214,799

1,977,719

197,547

2,047,390

(15.8%)

(7.9%)

注：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的规定，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利息计入金融工具账面余额中，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
或尚未支付的利息在“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列示。除非特别说明，本报告提及的“发放贷
款和垫款”“吸收存款”及其明细项目均为不含息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适用 □不适用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净损益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其他

所得税影响

合计

2024年1-6月

24

4

(1)

(28)

(1)

2023年1-6月

38

42

148

(57)

171

2023年1-12月

20

(64)

88

(20)

24

注：非经常性损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
益》的定义计算。

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
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3.3 补充财务比率
（单位：%）

项 目

成本收入比

信贷成本（未年化）

信贷成本（年化）

存贷差（年化）

净利差（年化）

净息差（未年化）

净息差（年化）

2024年1-6月

27.37

0.70

1.40

2.61

1.91

0.97

1.96

2023年1-6月

26.45

0.82

1.65

3.45

2.49

1.26

2.55

2023年1-12月

27.90

不适用

1.85

3.23

2.31

不适用

2.38

本期同比增减

+0.92个百分点

-0.12个百分点

-0.25个百分点

-0.84个百分点

-0.58个百分点

-0.29个百分点

-0.59个百分点

注：信贷成本=贷款减值损失/平均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净利差=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
平均计息负债付息率；净息差=利息净收入/平均生息资产余额。

3.4 补充监管指标
3.4.1 主要监管指标

（单位：%）

项 目

流动性比例（本外币）

流动性比例（人民币）

流动性比例（外币）

流动性匹配率

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率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比率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占资本净额比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拨贷比

标准值

≥25

≥25

≥25

≥100

≥10.75（注2）

≥8.75（注2）

≥7.75（注2）

≤10

不适用

≤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130（注3）

≥1.8（注3）

2024 年
6 月 30

日

66.39

66.55

67.02

143.85

12.76

10.97

9.33

1.70

12.87

3.39

1.54

32.07

52.55

73.73

1.07

264.26

2.82

2023年12月31日

68.01

67.17

89.76

144.66

13.43

10.90

9.22

2.58

12.77

4.42

2.76

41.23

80.18

85.89

1.06

277.63

2.94

2022年12月31日

55.19

54.16

79.51

140.39

13.01

10.40

8.64

2.74

13.93

2.28

2.70

45.54

73.89

77.08

1.05

290.28

3.04

注：（1）以上监管指标根据监管相关规定计算，除资本充足率指标为本集团口径外，其他
指标均为本行口径。

（2）根据《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以及2023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本行位列名单内第一组，执行附加资本0.25%等要求。本行于2019年发行的300亿元二级资
本债券已于2024年4月全额赎回，6月末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本行已于2024年7月9日发行
3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进行补充，补充后资本充足率持续保持平稳。

（3）根据《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规定，对
各股份制银行实行差异化动态调整的拨备监管政策。

3.4.2 资本充足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其他一级资本

一级资本净额

二级资本

资本净额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

表外风险加权资产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信用风险资产组合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缓释后风险暴露余额

表外资产转换后风险暴露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2024年6月30日

本集团

400,208

69,944

470,152

77,115

547,267

4,287,434

3,816,584

3,143,983

661,178

11,423

186,242

284,608

9.33%

10.97%

12.76%

5,131,256

1,381,380

8,144,162

本行

388,455

69,944

458,399

77,082

535,481

4,261,523

3,813,873

3,141,272

661,178

11,423

164,625

283,025

9.12%

10.76%

12.57%

5,125,939

1,381,380

8,144,162

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团

384,886

69,944

454,830

105,943

560,773

4,174,044

3,722,711

3,118,974

594,788

8,949

128,970

322,363

9.22%

10.90%

13.43%

4,999,649

1,402,829

6,093,103

本行

373,325

69,944

443,269

105,896

549,165

4,163,832

3,718,869

3,115,132

594,788

8,949

128,130

316,833

8.97%

10.65%

13.19%

4,993,873

1,402,829

6,093,103

注：2024年起采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方法计量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加权
资产采用权重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
量。有关资本管理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本行网站（http://bank.pingan.com）。

3.4.3 杠杆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杠杆率

一级资本净额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024年6月30日

6.61%

470,152

7,114,931

2024年3月31日

6.74%

471,005

6,983,621

2023年12月31日

6.43%

454,830

7,070,387

2023年9月30日

6.44%

446,615

6,930,626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2024年起采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方法计量杠
杆率；6月末杠杆率较3月末下降，主要为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增长。有关杠杆率的更详细
信息，请查阅本行网站（http://bank.pingan.com）。

3.4.4 流动性覆盖率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流动性覆盖率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净现金流出

2024年6月30日

130.47%

686,013

525,798

2024年3月31日

106.08%

649,044

611,824

2023年12月31日

112.34%

604,708

538,304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披露办法》披露流动性覆
盖率信息。

3.4.5 净稳定资金比例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净稳定资金比例

可用的稳定资金

所需的稳定资金

2024年6月30日

109.09%

3,453,600

3,165,854

2024年3月31日

106.25%

3,357,890

3,160,443

2023年12月31日

105.49%

3,212,627

3,045,293

注：以上数据为本集团口径，根据《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披露净稳定
资金比例信息。

3.5 分部经营数据

3.5.1 盈利与规模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营 业
收 入

营 业
支 出

减值损失前营
业利润

信用及其他资
产减值损失

利 润
总 额

净利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零售金融业务

2024年
1- 6

月

39,091

50.7

12,447

56.9

26,644

48.2

24,393

105.4

2,229

7.0

1,804

7.0

2023年
1- 6

月

52,631

59.4

16,269

66.9

36,362

56.6

25,433

78.6

10,890

34.1

8,658

34.1

批发金融业务

2024年
1- 6

月

33,096

42.9

8,766

40.0

24,330

44.1

(1,152)

(5.0)

25,477

79.6

20,618

79.6

2023年
1- 6

月

27,918

31.5

8,043

33.1

19,875

30.9

7,225

22.3

12,645

39.6

10,053

39.6

其他业务

2024年
1-

6月

4,945

6.4

679

3.1

4,266

7.7

(88)

(0.4)

4,271

13.4

3,457

13.4

2023年
1-

6月

8,061

9.1

-

-

8,061

12.5

(297)

(0.9)

8,398

26.3

6,676

26.3

合计

2024年
1- 6

月

77,132

100.0

21,892

100.0

55,240

100.0

23,153

100.0

31,977

100.0

25,879

100.0

2023年
1- 6

月

88,610

100.0

24,312

100.0

64,298

100.0

32,361

100.0

31,933

100.0

25,387

100.0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其中：零售金融业务

批发金融业务

其他业务

2024年6月30日

余额

5,754,033

1,729,716

2,779,060

1,245,257

占比%

100.0

30.1

48.3

21.6

2023年12月31日

余额

5,587,116

1,948,994

2,357,660

1,280,462

占比%

100.0

34.9

42.2

22.9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3.0%

(11.3%)

17.9%

(2.7%)

注：（1）零售金融业务分部涵盖向个人客户及部分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
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个人贷款、个人存款、银行卡及各类个人中间业务。

批发金融业务分部涵盖向公司客户、政府机构、同业机构及部分小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
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公司贷款、公司存款、贸易融资、各类公司中间业务、各类资
金同业业务及平安理财相关业务。

其他业务分部是指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要进行的债券投资和部分货币市场业务，集中管
理的权益投资及不能直接归属某个分部的资产、负债、收入等。

（2）受持续让利实体经济、调整资产结构、银保渠道降费等因素影响，同时因部分个人客
户还款能力继续承压，本行零售资产核销及拨备计提仍保持较大力度，零售业务营业收入、净
利润同比下降。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吸收存款本金

其中：企业存款

个人存款

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其中：企业贷款

个人贷款

2024年6月30日

余额

3,570,812

2,280,467

1,290,345

3,413,474

1,592,139

1,821,335

占比%

100.0

63.9

36.1

100.0

46.6

53.4

2023年12月31日

余额

3,407,295

2,199,677

1,207,618

3,407,509

1,429,790

1,977,719

占比%

100.0

64.6

35.4

100.0

42.0

58.0

期末较上年末
增减

4.8%

3.7%

6.9%

0.2%

11.4%

(7.9%)

注：上表按客户性质划分，其中小企业法人业务归属于企业存款及企业贷款业务，小企业
个人业务归属于个人存款及个人贷款业务，下同。

3.5.2 资产质量

项 目

不良贷款率

其中：企业贷款

个人贷款

2024年6月30日

1.07%

0.66%

1.42%

2023年12月31日

1.06%

0.63%

1.37%

期末较上年末增减

+0.01个百分点

+0.03个百分点

+0.05个百分点

四、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
份有限公司－集团
本级－自有资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深圳中电投资有限
公司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产
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546,413户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外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
一致行动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级－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具有关联关系。

2、本行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总数

9,618,540,
236

1,186,100,
488

698,756,824

440,478,714

429,232,688

114,458,038

76,260,746

62,523,366

58,894,176

56,102,023

持股

比 例
（%）

49.56

6.11

3.60

2.27

2.21

0.59

0.39

0.32

0.30

0.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

-

(41,158,
762)

-

-

42,749,600

49,111,600

-

-

33,977,454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

份数量

-

-

-

-

-

-

-

-

-

-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

份数量

9,618,540,
236

1,186,100,
488

698,756,824

440,478,714

429,232,688

114,458,038

76,260,746

62,523,366

58,894,176

56,102,023

-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

-

-

-

-

-

-

-

-

-

数量

-

-

-

-

-

-

-

-

-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
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

股东名称（全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 嘉 实 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71,708,
438

27,149,
146

22,124,
569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0.37

0.14

0.11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数 量 合
计

921,100

42,600

869,1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0.00

0.00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114,458,
038

76,260,746

56,102,023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0.59

0.39

0.29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8,100

0

0

占总股本
比 例

（%）

0.00

0.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2 控股股东情况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行无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本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4.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5%以上优先股股份的股东或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
万能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罗德资管
卓远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邮储银行－中信证券星辰28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信托－禾
享添利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光大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光证资管鑫优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聚优1
号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国红－
汇中3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优先股在除股息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以外的其他条
款上具有不同设置的说明

前10名优先股股东之间，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与前 10 名
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级－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中国平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具有关联关系。

2、本行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境 内 法
人

33户

持 股 比
例（%）

29.00

19.34

9.67

8.45

5.48

4.22

3.66

3.05

2.40

2.23

不适用

报告期末
持 股

数量

58,000,000

38,670,000

19,330,000

16,905,000

10,950,000

8,430,000

7,325,000

6,105,000

4,800,000

4,465,000

报 告 期 内
增 减 变 动

情况

-

-

-

-

-

(200,000)

-

-

-

-

质 押 或 冻 结
情况

股份状
态

-

-

-

-

-

-

-

-

-

-

数量

-

-

-

-

-

-

-

-

-

-

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重要事项

详见本行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4-039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以书面

方式于2024年8月5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在本行召开。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3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冀光恒、陈心颖、蔡方方、付欣、郭建、项有志、杨志群、杨军、艾春荣、

吴志攀、刘峰和潘敏共13人到现场或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叶望春，监事车国宝、王春汉、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到现场

或通过电话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董事长谢永林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请见本行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表，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行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余

额为人民币218,391百万元。2024年上半年，本行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688百万元，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227,105百万元。本行未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25,879百万元，扣除2024年上半年发放的“平银优01”优先股股息人民币874百万

元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人民币1,155百万元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

利润为人民币23,850百万元。依据上述利润情况及国家有关规定，本行2024年中期作如下利

润分配：

综合考虑股东投资回报、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本行业务可持续发展等因

素，以本行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9,405,918,19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4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774百万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为20.0%，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8.4%。

在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前，若本行总股本发生变动，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本行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本行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

重大差异。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第三支柱报告》。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上半年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恢复计划与处置计划建议》。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0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8月15
日在本行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监

事6人（包括外部监事2人），监事长叶望春，监事车国宝、王春汉、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在现

场或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监事长叶望春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行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上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本行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

不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行章程的规定。

以上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